[bookmark: _GoBack]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咸宁市金融机构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办法的通知
　　咸政办发〔2017〕3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相关部门，咸宁高新区管委会：
　　《咸宁市金融机构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咸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6月26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咸宁市金融机构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办法
　　为深入实施“金融领先”战略，鼓励金融机构围绕“三抓一优”和绿色崛起，增加信贷投入，优化信贷结构，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范围
　　本办法考核范围包括市级金融管理机构（人民银行咸宁市中心支行、咸宁银监分局、市保险行业协会），设立时间一年以上的市级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证券业金融机构。
　　二、考核内容
　　实行百分制考核，对金融管理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证券业金融机构从规模、占比、位次、提升、创新、效益等方面进行考核。
　　（一）金融管理机构评分标准（附表1）；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评分标准（附表2）；
　　（三）保险业金融机构评分标准（附表3）；
　　（四）证券业金融机构评分标准（附表4）。
　　三、考核结果运用
　　（一）金融管理机构。对考核得分在80分(含80分)以上的金融管理机构，授予“年度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荣誉称号，给予单位一定的资金奖励。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据考核结果奖励前六名，授予“年度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荣誉称号，并在政府性资金存放、财政专户开户等财政资源分配方面优先给予支持，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班子成员，地方财政按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的80%给予奖励。
　　（三）保险业金融机构。依据考核结果奖励前五名，授予“年度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荣誉称号，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班子成员，地方财政按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的80%给予奖励。
　　（四）证券业金融机构。依据考核结果奖励第一名，授予“年度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荣誉称号，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班子成员，地方财政按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的80%给予奖励。
　　对于考核主要指标出现全面下滑、工作不力被“一票否决”或发生系统性、区域性、行业性金融风险等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金融机构给予通报批评，并减少财政资源分配额度，将考评结果书面通报给对口上级主管单位。
　　四、附则
　　（一）市政府金融办负责组织全市金融机构的考核工作，负责核算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考核奖金总额及分配方案，负责会同市财政局、人行咸宁市中心支行、咸宁银监分局、市保险行业协会，采取现场考评和综合考评方式，核算全年各金融机构的考核排名，于每年1月25日前确定考核结果，报市政府审批。
　　（二）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不低于100万元资金，用于奖励支持对咸宁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金融管理机构。
　　（三）对统计年度内新设立的金融机构，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有突出贡献，需要给予特别奖励的，由市政府另行研究决定。
　　（四）本办法由市政府金融办负责解释。
　　（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表1
 
咸宁市金融管理机构评分标准
	人民银行咸宁市中心支行

	指  标
	分值
	评 分 标 准

	贷款增幅
	20
	贷款增幅全省排名较上年度上升的得满分20分，每下降一个位次减2分；

	增量贷存比
	20
	增量贷存比全省排名较上年度上升的得满分20分，每下降一个位次减2分；

	金融信用环境
	20
	金融信用环境建设在全省考核排名前6名得满分，每下降一个位次减2分；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
	10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得满分，未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的，未实现的每项减5分；

	金融改革创新
	10
	推进金融机构信贷机制、信贷产品创新，创新银企对接平台，满足市场主体多样化信贷需求。金融改革创新工作得到国家、省（或上级主管部门）表彰肯定或推广运用的该项得满分；

	国库业务
	10
	认真经理国库业务，及时、准确、安全办理各项预算收入的入库、分解、划拨、退付和各项预算支出的拨付、清算、核算、对账等。按照规定做好预算单位账户管理；

	市委、市政府
安排工作
	10
	主动为市委、市政府出谋划策，按时报送报表及金融运行分析，及时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专项工作，支持精准扶贫、防汛救灾等工作。工作落实得力，完成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目标管理任务的该项得满分；

	加分项
	5
	支持抓好招商引资工作，为咸宁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源头活水”和项目支撑，引进企业或项目落地见效的得满分（该项不减分）。

	咸宁银监分局

	贷款增幅
	20
	贷款增幅全省排名较上年度上升的得满分20分，每下降一个位次减2分；

	增量贷存比
	20
	增量贷存比全省排名较上年度上升的得满分20分，每下降一个位次减2分；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
	20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得满分，未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的，未实现的每项减5分；

	金融机构引进
	10  
	年度新引进或设立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或分支机构、新建或设立金融机构基层网点的得满分，未完成目标的根据工作计划和工作进度得分；

	金融改革创新
	10
	推进金融机构信贷机制、信贷产品创新，创新银企对接平台，满足市场主体多样化信贷需求。金融改革创新工作得到国家、省（或上级主管部门）表彰肯定或推广运用的该项得满分；

	金融风险防范
	10
	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严格查处和整治银行业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行业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该项得满分；

	市委、市政府
安排工作
	10    
	主动为市委、市政府出谋划策，按时报送报表及金融运行分析，及时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专项工作，支持精准扶贫、防汛救灾等工作。工作落实得力，完成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目标管理任务的该项得满分；

	加分项
	5
	支持抓好招商引资工作，为咸宁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源头活水”和项目支撑，引进企业或项目落地见效的该项得满分（该项不减分）。

	市保险行业协会

	综合工作
	20
	保险工作考核全省市州排名第6名得基本分16分，每上升一个位次加2分，加满20分为止，每下降一个位次减2分；

	保费收入
	20 
	保费收入增长达到15%得15分,每增长1个百分点加1分，加满20分为止，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减1分；

	引进保险机构
	20
	年度新引进或设立1家保险业金融机构的得满分。未完成目标的根据工作计划和工作进度得分；

	综合理赔
	10
	保险理赔做到应赔尽赔，客户满意度高。理赔效率、理赔队伍服务质量提升，理赔服务网点建设完善。
年度综合赔付率（产寿险）不低于20%，其中，产险赔付率不低于50%；

	政策性保险业务
	10
	全面开展大病医疗保险，推进农村小额保证保险和农村人身意外伤害险，“三农”保险覆盖率达到60%以上；

	保险市场环境
	10
	加强行业机构的自律监督，优化保险市场环境，全行业安全稳定。无信访投诉群体恶性事件，无重大保险风险事故发生的该项得满分；

	市委、市政府
安排工作
	10
	主动为市委、市政府出谋划策，按时报送报表及金融运行分析，及时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专项工作，支持精准扶贫、防汛救灾等工作。引导保险机构投资当地医疗、养老、旅游等项目建设。工作落实得力，完成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目标管理任务的该项得满分；

	加分项
	5
	支持抓好招商引资工作，为咸宁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源头活水”和项目支撑，引进企业或项目落地见效的该项得满分（该项不减分）。


 


附表2
 
咸宁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评分标准
	指  标
	分值
	评 分 标 准

	表内外信贷融资总量
	15
	表内外信贷融资总量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15分，最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5分，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得分按照其总量与最多、最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差额比率计算分值；

	表内外信贷融资增量
	20
	表内外信贷融资增量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20分，最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10分，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得分按照其增量与最多、最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差额比率计算分值；

	增量贷存比
	20
	增量贷存比第一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20分，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得分按照排序，级差0.5分递减计算分值；

	小微企业贷款及
涉农贷款增量
	15
	小微企业贷款及涉农贷款增量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15分，最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5分，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得分按照其增量与最多、最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差额比率计算分值；

	税收贡献度
	10
	属地纳税排名第一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得10分，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得分按照排序，级差0.5分递减计算分值；

	不良贷款率
	5  
	当年不良贷款率较上年度降低的或当年没有新增不良贷款的得满分，完不成上述任务的扣2分；

	金融改革创新
	15
	创新支持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精准扶贫、民生创业等工作，全力开展培植A级信用企业。积极承担、主动配合市政府开展“政银保”、“无微不至微笑资金”等金融创新产品运作；

	加分项
	5
	支持抓好招商引资工作，为咸宁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源头活水”和项目支撑，引进企业或项目落地见效的该项得满分（该项不减分）。


附表3
 
咸宁市保险业金融机构评分标准
 
	指  标
	分值
	评 分 标 准

	保费收入增幅
	20
	保费收入增长达到15%得15分，每增长1个百分点加1分，加满20分为止，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减1分；

	政策性保险业务
	30
	推行政策性保险种类的得20分，每增加1个险种得2分，加满30分为止；

	税收贡献度
	20
	属地纳税排名前五的保险机构得20分，其他保险机构的得分按照排序，级差1分递减计算分值；

	综合理赔
	10
	    赔付率从高到低排名，第1名的得满分，其他保险机构的得分按照排序，级差1分递减计算分值；

	金融改革创新
	20
	实行商业保险优惠费率政策，创新保险产品，保障民生。开展保险救灾、保险扶贫，推广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工作；

	加分项
	5
	支持抓好招商引资工作，为咸宁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源头活水”和项目支撑，引进企业或项目落地见效的该项得满分（该项不减分）。


 


附表4
 
咸宁市证券业金融机构评分标准
 
	指  标
	分值
	评 分 标 准

	企业上市、挂牌
	30
	辅导企业成功上市的得满分。辅导企业在新三板、四板挂牌，每增加1家分别得10分、5分，加满30分为止；

	税收贡献度
	30
	属地纳税排名第一的证券机构得30分，其他证券机构的得分按照排序，级差1分递减计算分值；

	债券融资
	10
	当年成功发行城投债、企业债、公司债的得满分；已进入实质性审批阶段，纳入下一年发行计划的得5分；

	业务发展
	10
	以上年客户资产总额为基数，达到基数的得3分，每增长1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至不超过5分；以上年全年累计交易总额为基数，达到基数的得3分，每增长1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至不超过5分；

	金融改革创新
	20
	创新开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培训辅导和资本与产业对接活动，定期开展咸宁市企业上市挂牌辅导及基金县市区巡回路演活动；

	加分项
	5
	支持抓好招商引资工作，为咸宁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源头活水”和项目支撑，引进企业或项目落地见效的该项得满分（该项不减分）。





